离  所  通  知  单
（发至本人）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职务/职称
	

	部 门
	
	离所原因
	
	离所时间
	

	前往单位
	



经研究，同意该同志离所，请下列部门根据规定办理离所手续。
               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

	本部门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

	财务资产处
处长签字（1#118）：         
	① 报销、借款、公务卡注销、公积金封存（林诗琪1#119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 固定资产变更、“新职工”住房补贴终止（王伊琦1#112）             
③ 公寓退还、房屋租金、水电费等清算（李坤）          

	科技处
处长签字（1#113）：          
	① 课题清理、IP地址（李忠军1#131）              
② ARP、邮箱（倪震东1#131）            
③ 出国人员因公护照取消（赵曼茹1#129）             
④ 知识产权（岳倩1#125）              

	综合办公室
处长签字（1#106）：          
	① 餐卡注销（张鑫1#123）             
② 门禁权限解除（汪峰1#123）             
③ 停车位注销（于洋1#107）             

	党群办公室
处长签字（1#105）：          
	① 党组织关系转递（王子铭1#108）          
② 工会退会（孙雨1#137）            

	人事教育处
处长签字（1#136）：          
	① 聘用合同终止、户口转出（张世睿1#141）            
② 工资、保险（武叶叶1#138）              
③人事档案转递（夏溦1#138）               




